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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8 月 19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下达 2021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

（第二批）的通知（交科技函〔2021〕419 号），《旅客联运服务质量要求 第

3 部分:公铁旅客联运》被列为 2021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制定项目（计划编号：

JT 2021-23）。 

标准性质：推荐性行业标准； 

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 

归口单位：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标准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公铁联运是指将道路运输与铁路运输相结合，为旅客提供跨方式的联运服

务，参与方包括铁路运输企业、火车站、道路客运企业等。目前，国内开展的

公铁联运，第一种是通过高铁站配套公路客运站、综合客运枢纽，开展公铁联

运服务；第二种通过在未通高铁的地区设立铁路无轨站，通过至就近高铁站的

道路客运班线，让边远地区的旅客也能换乘高铁快捷出行。 

我国公路年客运量为 130 余亿人次左右，铁路年客运量近 40 亿人次。旅客

调查问卷显示，公路和铁路是我国旅客出行的首选交通方式，公铁联程出行旅

客占比近 60%，大部分旅客对公铁联运全天候、出行灵活、速度快、成本低的

优势认可度较高。此外，道路客运企业和铁路部门对于开展公铁旅客联运的需

求和意愿较为强烈，公铁旅客联运已成为道路客运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以及提升高铁集疏运旅客效率的重要手段。目前，广西、山东、黑龙江、新疆、

陕西、云南、广东等省市的几十个铁路站和公路客运站已经开展了公铁旅客联

运服务，公铁旅客联运在我国潜力巨大，运量上初步估计会超过空铁、空巴联

运。 

旅客服务质量标准方面，空铁旅客联运和公路航空旅客联运的服务质量要

求标准已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发布实施，但公铁旅客联运服务质量要求标准

仍处于空白状态，制约了公铁旅客联运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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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过程 

2021 年 2 月 8 日，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印发关于启动 2021 年交通运输标准（定

额）新上项目工作的通知（科技标准函〔2021〕31 号），要求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开展《旅客联运服务质量要求 第 3 部分:公铁旅客联运》标准研究工作；

同年 3 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组建课

题组，正式开展研究工作。 

课题组全面研究了公铁旅客联运的概念内涵，实地调研了广西、甘肃、黑

龙江、河北等省市的高铁车站、公路客运站、铁路无轨站，梳理了我国公铁旅

客联运的发展基础、客运规模、基础设施等发展现状，总结了运营条件、基础

设施、管理制度、技术标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发展需求和趋势进行

了研判。 

2021 年 8 月，交通运输部下达《旅客联运服务质量要求 第 3 部分:公铁旅

客联运》标准制修订计划，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

起草组，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2021 年 8～2021 年 9 月，标准起草组收集了国内外现行的综合客运枢纽、

公路和铁路旅客服务质量、旅客联程运输等领域的标准，初步确定了本标准的

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为标准制定做了充分的准备。 

2021 年 10 月，为进一步聚焦公铁旅客联运存在的问题和需求，标准起草组

组织了专家咨询会，就相关问题咨询了国铁集团、北京铁路局、广州铁路局、

京沪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行业专家。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2 月，在前期研究和咨询工作的基础上，标准起草组

各单位共同起草编制了标准文本，并就关键问题进行了多轮内部研讨，形成了

标准初稿。 

2022 年 3 月，标准起草就标准初稿内容进行了函询，来自国铁集团、浙江

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广州铁路局、兰州铁路局、京沪公司、盛威时代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等公路和铁路领域行业管理部门、行业企业的专家提出了 40 余条

意见建议，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初稿再次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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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具体工作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

公司、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标准项目负

责人为闫超，其他主要起草人为刘晓溪、刘新、陈硕、田春林、刘振国、龚露

阳、郑平标、李博、姜景玲、王志甫、王巍、杨晓、孙鹏举、鲍晶晶、胡征、

王嫱。在标准编制过程中，标准起草组成员完成了资料收集整理、调研提纲编

制、调研资料整理分析、标准文本起草、内部研讨等一系列相关工作和任务。 

表 1标准起草人员及任务分工 

起草人员 工作单位 工作内容 

闫  超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全面主持和组织标准研究和起草工作，完成标准立项

论证和申报、资料收集整理、标准文本起草、各阶段

技术审查等工作。 

刘晓溪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实地调研、整理分析调研资料，牵头研提铁路客

运领域相关内容和技术指标。 

刘  新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参与标准立项申报和前期研讨论证，牵头研提公路领

域相关内容和技术指标。 

陈  硕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整理和研究各类资料，负责论证和修改公路客运领域

内容。 

田春林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参与论证和修改公路客运领域内容。 

刘振国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参与论证和修改公路客运领域内容。 

龚露阳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参与论证和修改公路客运领域内容。 

郑平标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实地调研，负责论证和修改铁路客运领域内容。 

李  博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实地调研，以及论证和修改铁路客运领域内容。 

姜景玲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参与论证和综合客运枢纽领域内容修改。 

王志甫 
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 
参与立项申报，以及公路客运领域内容的论证和修改。 

王  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参与论证和修改公路客运领域内容。 

杨  晓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论证和修改铁路客运领域内容 

孙鹏举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论证和修改铁路客运领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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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人员 工作单位 工作内容 

鲍晶晶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论证和修改铁路客运领域内容。 

胡  征 
上海极途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参与论证和修改线上客票信息服务领域内容。 

王嫱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

院 
参与修改公路客运领域内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制定时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通过相关规

定解决当前公铁旅客联运存在的问题，包括设施设备配置、导向标志等方面；

另一方面通过提出服务内容、运营组织管理等领域的具体要求和目标，引导我

国公铁联运向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起草组对大量基础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一方面根据《综合运输服务

“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关于加快发展旅客联程运输的要求和具体任务框定本

标准核心内容，包括高铁无轨站和城市候机楼建设、行李运输便利化、电子客

票服务、安检流程优化等；另一方面基于对我国公铁旅客联运发展现状和问题

的研究，经过多轮内部讨论和外部专家咨询，提出了本标准条目，主要包括 6

个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服务场所及设施设备、联运服

务内容、运营组织管理。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本标准起草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法规、规范

的规定，作为本标准起草的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1.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包括公铁旅客联运、公铁旅客联运承运人、铁路无轨站、非正常联

运、公铁综合客运枢纽等 5个，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铁旅客联运承运人的定义。

这个定义贯穿标准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类。一类针对当前阶段，公铁联运的

经营者实际有多个，包括铁路客运承运人、公路客运承运人、行李直挂运输服

务商等，因此定义中使用了“共同完成”的字眼；另一类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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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届时可能由一家实力较强的主体牵头完成公铁联运的全面组织和服务。 

2. 服务场所及设施设备 

站内设施设备方面，本标准基于信息服务的特点，要求公铁综合客运枢纽

中的铁路车站、公路客运站、换乘区域和铁路无轨站为旅客提供公路和铁路的

信息服务，突出无差别、标准化、全渠道、全场所，客票服务则要求在公铁综

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和铁路无轨站等重点旅客换乘购票的高频场所实现；同时，

对开通公铁旅客联运服务的铁路车站和公路客运站，对乘降区域位置以及行李

直挂运输、安检等服务柜台和窗口的设置上提出进一步更高要求。 

导向引导标志方面，本标准引用了《综合客运枢纽导向系统布设规范》（JT/T 

1247-2019）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3 部分：客运货运符号》（GB/T 

10001.3-2021）两部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相关要求。 

3. 联运服务内容 

本部分包括信息、客票、行李、换乘接驳、安全检查等 5 个方面的内容。 

信息服务方面，本标准重点强调和要求公铁旅客联运承运人要实现相互间

运营管理和旅客出行服务信息的交换共享和展示发布，为其他形式的公铁联运

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客票服务方面，结合当前各运输方式电子客票服务的推广情况，以及 12306

系统已引入道路客票服务的最新进展，要求公铁旅客联运承运人健全和完善服

务渠道，同时提供线上和线下的信息和票务服务，并鼓励其按照《综合交通电

子客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技术规范》（JT/T 1310-2020）的要求，开发公铁联运

客票系统，以实现《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中“一站购票、一票

（证）通行”的目标，强调从旅客出行体验的角度，提高购票服务的集成化和

通关的便捷性，不再强调不同运输方式票制和纸质票样的统一。 

换乘接驳方面，标准起草组对全国 36 个主要城市主要铁路车站及其配建公

路客运站的平均换乘距离进行了统计，平均为 560 米，因此在本标准中鼓励开

通公铁旅客联运线路且步行换乘距离大于 500 米的公铁综合客运枢纽，为旅客

提供免费或有偿换乘接驳服务； 

安全检查方面，由于跨运输方式安检流程优化工作目前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仅在铁路换乘地铁中有所实践，综合客运枢纽封闭换乘通道建设、运输方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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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禁限带品目录标准存在差异等重大问题仍在攻关解决，在既有公路客运站

和铁路车站全面实施跨运输方式安检流程优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仍需论证，本

标准仅提出原则性条款，不做强制要求； 

行李服务方面，由于目前高铁无托运行李服务，实现公铁联运行李直挂有

一定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本标准对于行李服务领域的要求侧重向旅客明

确行李尺寸等事项，以及非常态下的处置和赔偿，不强制铁路车站和道路客运

站提供行李直挂运输服务。 

4. 运营组织管理 

本部分包括联运服务合作协议、非正常联运应急预案、联运服务监督、联

运服务安全管理等 4 个部分，是高标准提供公铁旅客联运服务的组织保障方面

的要求。一方面，强化了客运服务合作协议和非正常联运应急预案方面的相关

要求，保障公铁旅客联运规范化和长期稳定发展，凡事有章可循、有章必循；

另一方面，对联运服务监督和安全管理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根据对相关管理部

门和一线单位的专家的咨询意见，明确了投诉处置的首问负责制，进一步保障

旅客权益，避免在实际中出现的“踢皮球”现象，进一步增强了标准的可操作

性和针对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或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提出了实施公铁旅客联运服务的场所设施设备、服务内容、运营组

织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将进一步规范我国公铁旅客联程运输的各项工作，提升

服务质量。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我国公铁旅客联运服务发展具有我国特有的国情和特点，已有的相关技术

标准国际化程度较低，国外相关技术标准较少且在我国的适用性不高，因此本

推荐性标准没有采用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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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 

本标准与现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不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过渡期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 3 个月可实施，以便开展标准宣贯、相关信息系统技术开发

测试和配置设施设备等工作。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内容不涉及专利。 


